附件4：

任职主要学生干部证明
           （姓名）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于      年   月至      年   月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单位）担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生干部职务，具体到职务级别）。
特此证明。

联系电话（座机）：

单位公章：

（校团委、院党委或党总支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 月    日
注：

1.主要学生干部经历：本科或研究生期间担任班长、团（党）支部书记、校（院系）学生会或研究生会正部长以上学生干部职务一年（或一届）以上。

2.校学生会、研究生会干部证明人须为校团委负责人。
3.院系学生会、研究生会、学生（团）党支部、班级等学生干部，证明人须为院党委或党总支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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